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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緯
線
與
計
里
畫
方

林
天
人

曆
十
年
︵
一
五
八
二
︶
抵
澳
門
；

不
久
便
在
這
裏
替
另
一
位
傳
教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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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
萬
國
奇
觀
︾

︵
拉
丁
文
︶
附
上
拉
丁
長
文
及
地

圖
；
此
圖
今
不
傳
。
萬
曆
壬
寅

︵
一
六○

二
︶
年
，
利
馬
竇
的
文

中
，
云
：
﹁
壬
午（

一
五
八
二）

解
纜
東
粵
，
粵
人
士
請
圖
所
過
諸

國
，
以
垂
不
朽
。
彼
時
竇
未
熟
漢

語
，
雖
出
所
攜
圖
冊
，
與
其
積
歲

札
記
，
紬
譯
刻
梓
，
然
司
賓
所

譯
，
奚
免
無
謬
。
庚
子（

一
六○

○
）

至
白
下
，
蒙
左
海
吳
先
生
之

教
，
再
為
修
訂
。
辛
丑
來
京
，
諸

大
先
生
曾
見
是
圖
者
，
多
不
鄙

從
明
代
晚
期
開
始
，
西
方
耶
穌
會
的
傳
教
士
與
商
旅
一
波
波
地
抵
達
中
國
。
他
們
將
西
方
近
世
科
學
技
術

帶
入
中
國
；
其
中
影
響
深
遠
的
一
項
，
就
是
歐
洲
地
理
學
及
新
的
技
巧
所
繪
製
的
地
圖
引
進
中
土
。
這
些

改
變
，
對
往
後
中
國
傳
統
地
圖
的
製
作
技
巧
、
觀
念
與
傳
統
士
大
夫
中
心
思
想
影
響
甚
大
。
西
方
傳
教

士
在
中
國
所
繪
製
的
地
圖
，
基
本
上
是
以
中
國
或
世
界
作
為
繪
製
的
題
材
；
其
中
最
具
代
表
性
與
成
就
最

高
，
當
推
曠
世
的〈

皇
輿
全
覽
圖〉

。

拉
近
中
、
西
方
世
界
的
傳

教
士利

馬
竇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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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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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
不
是
第
一
個
到

中
國
繪
製
地
圖
的
傳
教
士
，
但
他

是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傳
教
士
。
他
是

最
早
將
歐
洲
繪
製
地
圖
的
投
影
法

介
紹
到
中
國
的
傳
教
士
。
他
在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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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
，
羈
旅
而
辱
厚
待
焉
。
﹂
萬
曆

十
二
年
︵
一
五
八
四
︶
，
又
將
文

與
圖
寄
與
肇
慶
友
人
。
利
馬
竇
於

此
函
中
，
有
關
中
國
部
分
曾
謂
：

﹁
竇
今
未
能
先
寄
奉
西
式
中
國
全

圖
而
繼
以
原
式
各
省
分
圖
，
蓋
尚

未
整
理
就
緒
也
。
然
無
論
公
何

往
，
總
期
能
於
近
中
寄
奉
。
公
見

此
等
圖
樣
，
將
謂
一
切
省
邑
皆
繪

得
精
美
。
﹂
圖
雖
不
傳
，
但
書
函

中
將
輿
圖
分
西
式
、
原
︵
中
︶

式
，
或
許
透
露
了
中
、
西
雙
方
對

輿
圖
的
繪
製
存
在
不
同
技
巧
與
觀

念
。

利
馬
竇
在
中
國
繪
製
地
圖
，

前
後
採
用
三
種
不
同
的
投
影
法
：

﹁
橢
圓
投
影
法
﹂
、
﹁
正
軸
方
位

投
影
法
﹂
、
﹁
橫
軸
方
位
投
影

法
﹂
。
這
幾
種
投
影
法
將
中
、
外

繪
圖
技
術
巧
妙
地
鎔
為
一
爐
，
並

對
未
來
中
國
繪
圖
技
術
的
發
展
產

生
了
影
響
。
利
馬
竇
前
後
在
中
國

各
地
十
幾
年
；
先
後
繪
製
了
十
二

種
不
同
版
本
的
世
界
地
圖
，
其
中

以
一
六○

二
年
李
之
藻
刻
板
的
增

訂
吳
中
明
本
的
︿
坤
輿
萬
國
全

圖
﹀
流
行
最
廣
。
︿
坤
輿
萬
國
全

圖
﹀
繪
出
赤
道
北
地
、
南
地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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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
注
明
地
為
圓
形
、
南
北
二

極
、
赤
道
南
北
晝
夜
的
長
短
、
五

大
氣
候
帶
的
劃
分
及
大
量
的
地
名

漢
譯
名
稱
等
。

綜
合
利
馬
竇
對
中
國
地
理

學
較
重
要
的
影
響
，
如
引
進
了
地

學
知
識
︵
西
方
地
學
理
論
核
心
的

﹁
地
圓
說
﹂
︶
及
大
量
地
名
的
漢

譯
、
五
大
氣
候
帶
的
劃
分
，
對
中

國
地
學
知
識
的
啟
發
都
有
深
遠
的

意
義
。

他
留
下
腳
印
，
讓
繼
起
者

順
著
足
跡
走
下
去

利

馬

竇

之

後

西

方

傳

教

士

陸

續

到

中

國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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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
懷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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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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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
他
們
在

中
國
原
有
地
圖
的
基
礎
上
，
對
歐

洲
的
地
圖
進
行
翻
譯
及
改
造
，

以
中
文
說
明
的
世
界
地
圖
藉
以

傳
教
。
艾
儒
略
在
明
天
啟
三
年

︵
一
六
二
三
︶
著
的
︽
職
方
外

記
︾
中
︿
自
序
﹀
提
到
他
作
此
書

之
原
意
，
謂
：
﹁
吾
友
利
氏
賚
進

萬
國
圖
志
；
已
而
吾
友
龐
氏（

龐

迪
我）

，
又
奉
翻
譯
西
刻
地
圖
之

命
，
據
所
聞
見
，
譯
為
圖
說
以

獻
，
都
人
士
多
樂
道
之
者
，
但
未

經
刻
本
以
傳
。
偶
以
蠹
簡
，
得
觀

所
遺
舊
稿
，
乃
更
竊
取
西
來
所
輯

方
域
梗
概
，
為
增
補
以
成
一
編
，

名
曰《

職
方
外
記》

。
﹂
︽
職
方

外
記
︾
是
漢
文
西
書
中
影
響
較
大

的
地
理
學
著
作
；
這
是
艾
儒
略
在

楊
廷
筠
的
協
助
下
，
據
龐
迪
我
與

熊
三
拔
所
譯
寫
的
抄
本
增
補
而
成

的
，
是
第
一
部
系
統
地
用
中
文
介

紹
五
大
洲
世
界
地
理
專
著
，
不
僅

提
供
了
世
界
地
圖
，
也
對
世
界
各

地
的
地
理
狀
況
、
風
土
物
產
作
了

描
繪
。
︹
註
一
︺

十
七
世
紀
中
葉
，
耶
穌

會
教
士
畢
方
濟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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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繪
了

︿
坤
輿
全
圖
﹀
；
該
圖
是
在
利
馬

竇
地
圖
的
基
礎
上
，
加
上
一
些
西

方
最
新
地
圖
資
料
，
而
稍
作
簡
化

的
繪
製
。
畢
圖
採
橢
圓
形
投
影

法
，
將
中
國
置
於
圖
中
。
此
時
大

明
已
亡
，
因
此
改
以
﹁
中
華
﹂
稱

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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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熙
十
三
年
︵
一
六
七

四
︶
，
耶
穌
會
教
士
南
懷
仁
也
編

繪
了
︿
坤
輿
全
圖
﹀
一
圖
，
︹
註
二
︺

全
圖
採
球
面
投
影
法
繪
製
，
讓
圖

面
各
地
接
近
真
實
狀
況
。
首
、
尾

兩
幅
文
字
注
記
，
第
二∼

四
幅
為

東
半
球
，
為
美
洲
大
陸
，
注
題
為

﹁
南
北
亞
墨
利
加
洲
﹂
︵
今
南
、

北
美
洲
︶
。
第
五∼

七
幅
為
西
半

球
，
為
歐
亞
大
陸
及
非
洲
，
注
題

為
﹁
亞
細
亞
洲
﹂
︵
今
亞
洲
︶
、

﹁
歐
邏
巴
洲
﹂
︵
今
歐
洲
︶
、

﹁
利
未
亞
洲
﹂
︵
今
非
洲
︶
，
此

外
﹁
墨
瓦
蠟
尼
加
洲
﹂
︵
今
南
極

洲
︶
、
﹁
新
阿
蘭
地
亞
洲
﹂
︵
今

澳
洲
︶
亦
繪
入
。

︿
坤
輿
全
圖
﹀
除
地
圖
上

的
五
大
洲
外
，
首
尾
兩
幅
及
東
、

西
兩
半
球
下
空
白
處
附
十
四
篇
注

記
文
字
，
內
容
是
十
六
、
七
世

紀
西
方
天
文
地
理
的
理
論
與
概

念
，
題
名
依
次
為
﹁
四
元
行
之
序

並
其
形
﹂
、
﹁
地
球
南
北
兩
極

必
對
天
上
南
北
兩
極
不
離
天
之
中

心
﹂
、
﹁
地
圓
﹂
、
﹁
地
體
之

圓
﹂
、
﹁
雨
雲
﹂
、
﹁
或
問
潮
汐

之
為
﹂
、
﹁
風
﹂
、
﹁
海
之
潮

汐
﹂
、
﹁
氣
行
﹂
、
﹁
海
水
之

動
﹂
、
﹁
地
震
﹂
、
﹁
人
物
﹂
、

﹁
江
河
﹂
、
﹁
山
岳
﹂
。
地
名
與

注
釋
是
本
圖
極
重
要
的
組
成
部

份
，
地
名
的
沿
用
多
來
自
利
瑪

竇
、
艾
儒
略
的
舊
譯
，
美
洲
、
澳

洲
、
東
印
度
群
島
則
為
南
懷
仁
增

譯
。
注
釋
則
出
自
艾
儒
略
︽
職
方

外
紀
︾
或
十
七
世
紀
地
理
大
發
現

的
資
料
增
補
。

南
懷
仁
︿
坤
輿
全
圖
﹀
的

出
版
，
代
表
中
、
西
方
地
圖
繪
製

技
術
與
觀
念
交
流
的
事
証
。
李
孝

聰
認
為
：
﹁
該
圖
的
原
型
可
能
是

一
六
四
八
年
瓊
．
布
勞
的
世
界
地

圖（
J
o

a
n

 B
le

a
u
：

W
o

rld
 m

a
p

, 

A
m

s
te

rd
a

m
）

，
但
是
又
根
據
已

刊
行
的
中
國
地
圖
，
對
亞
洲
東
部

作
了
修
訂
，
故
比
前
者
更
接
近
實

際
，
同
時
帶
有
部
分
中
國
地
圖
的

風
格
。
此
圖
代
表
十
七
世
紀
歐
洲

半
球
投
影
製
圖
學
和
地
球
天
體
學

說
對
中
國
的
影
響
，
也
是
耶
穌
會

士
在
製
圖
學
方
面
為
中
、
西
文
化

交
流
所
作
的
貢
獻
。
﹂
︵
參
：
李

孝
聰
，
︽
歐
洲
所
藏
部
份
中
文
古

地
圖
敘
錄
︾
，
頁
十
一
︶

從
利
馬
竇
及
其
後
繼
者
繪

製
的
地
圖
及
著
作
中
，
中
國
人
獲

得
大
量
關
於
中
國
以
外
的
訊
息
；

同
樣
的
透
過
耶
穌
會
教
士
，
中
國

製
圖
的
技
術
也
傳
遞
到
西
方
。
李

約
瑟
說
：
﹁
對
於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的
製
圖
學
，
在
利
馬
竇
那
個
時
代

傳
到
了
中
國
這
一
事
實
，
我
們
雖

然
不
能
忽
視
；
但
是
在
另
一
方

面
，
對
於
東
亞
的
地
理
知
識
也
傳

到
了
十
七
世
紀
的
歐
洲
地
理
學

家
的
事
實
，
我
們
同
樣
也
不
能
忽

視
。
而
且
正
是
由
於
中
國
製
圖
學

家
一
代
又
一
代
的
辛
勤
工
作
，
世

界
這
個
部
分
的
地
理
才
能
在
現
代

地
理
學
上
體
現
出
來
。
﹂
︵
李
約

瑟
，
︽
中
國
科
學
技
術
史
︾
第
五

卷
︶
繪
圖
技
術
的
交
流
，
可
以
被

解
釋
與
接
受
；
但
觀
念
呢
？
西
方

地
學
知
識
中
特
別
強
調
的
﹁
地
圓

說
﹂
，
︹
註
三
︺

與
傳
統
中
國
﹁
天

圓
地
方
﹂
的
概
念
，
︹
註
四
︺

差
異

甚
大
。
接
受
﹁
地
圓
說
﹂
的
觀

念
，
無
疑
是
推
翻
了
中
國
處
大
地

之
中
的
民
族
優
越
感
。
︽
職
方
外

記
︾
卷
首
︿
五
大
洲
總
圖
界
度

解
﹀
云
：
﹁
地
既
圓
形
，
則
無
處

非
中
。
所
謂
東
西
南
北
之
分
，
不

過
就
人
所
居
立
名
，
初
無
定
準
。

地
度
上
與
天
度
相
應
。
天
有
南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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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極
，
為
運
動
樞
。
兩
極
相
距
之

中
界
為
赤
道
，
平
分
天
之
南
北
，

其
黃
道
斜
與
赤
道
相
交
，
南
北
俱

出
二
十
三
度
半
。
日
躔
黃
道
，
一

日
約
行
一
度
，
自
西
而
東
。
﹂
南

懷
仁
在
完
成
︿
坤
輿
全
圖
﹀
後
，

復
以
︽
坤
輿
圖
說
︾
申
其
義
，
其

書
自
稱
是
在
利
馬
竇
、
艾
儒
略
、

熊
三
拔
等
人
的
基
礎
上
，
﹁
撮
其

簡
略
，
多
加
後
賢
之
新
論
，
以
發

先
賢
所
未
發
﹂
，
而
認
為
地
圓
說

乃
﹁
大
地
之
真
理
﹂
、
﹁
地
與
海

本
是
圓
形
而
合
為
一
球
，
居
天
球

之
中
，
誠
如
雞
子
黃
在
青
內
﹂
、

﹁
世
謂
天
圜
而
地
方
，
此
蓋
言
其

動
靜
之
義
，
方
圓
之
理
耳
。
非
言

其
形
也
，
今
先
論
東
西
，
次
論

南
北
，
以
証
合
地
圜
之
旨
﹂
。

︵
︿
坤
輿
圖
說
﹀
卷
上
︶

觀
念
的
衝
突─

地
圓
、
地

方
說中

國
古
代
對
於
天
象
六

合
，
自
有
一
套
系
統
解
釋
；
從
西

漢
︽
周
髀
算
經
︾
強
調
的
﹁
蓋

天
說
﹂
到
東
漢
張
衡
的
﹁
渾
天

說
﹂
，
對
天
地
形
狀
的
主
張
雖
略

有
不
同
，
但
基
本
上
都
在
申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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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圓
地
平
﹂
的
觀
念
。
︽
周

髀
算
經
︾
的
﹁
蓋
天
說
﹂
，

謂
：
﹁
天
圓
似
張
蓋
，
地
方
如

棋
局
。
﹂
︽
晉
書
．
天
文
志
︾

地
，
則
言
出
而
無
與
為
辨
。
﹂

︵
︿
思
問
錄
．
外
篇
﹀
︶
長
期
以

來
，
中
國
人
從
直
覺
的
經
驗
體
會

的
天
象
宇
宙
，
雖
矛
盾
而
難
自
圓

其
說
；
但
卻
深
植
人
心
，
而
成
為

難
以
撼
動
的
觀
念
。

﹁
地
圓
說
﹂
雖
然
與
中
國

傳
統
觀
念
有
些
衝
突
；
不
過
這
些

新
知
卻
也
對
中
國
當
時
的
知
識

界
，
產
生
了
一
些
衝
擊
，
同
時
也

讓
士
大
夫
對
中
國
古
代
傳
統
的
宇

宙
觀
重
新
反
省
，
並
進
一
步
的
思

考
。
西
來
﹁
地
圓
說
﹂
下
地
圖

的
方
位
，
直
接
挑
戰
了
中
國
居
天

下
之
中
的
傳
統
優
越
，
︹
註
五
︺

自

然
引
起
一
些
人
的
撻
伐
。
崇
禎

十
二
年
︵
一
六
三
九
︶
︽
聖
朝
破

邪
集
︾
卷
三
，
魏
濬
在
︿
利
說

荒
唐
惑
世
﹀
謂
：
﹁
利
馬
竇
以
其

邪
說
惑
眾
，
所
著
輿
地
全
圖
，
真

所
謂
畫
工
之
畫
鬼
魅
也
。
試
於
夜

分
仰
觀
，
北
極
星
乃
在
子
分
，
則

中
國
當
居
正
中
，
而
圖
置
稍
西
，

全
屬
無
謂
。
﹂
類
似
的
言
論
，
攻

擊
利
馬
竇
及
其
他
耶
穌
會
教
士
多

矣
。
然
而
亦
有
士
大
夫
從
西
學
中

體
悟
出
﹁
天
圓
﹂
的
觀
念
，
提
出

對
中
國
傳
統
理
論
的
修
正
，
楊
庭

衍
申
其
義
，
謂
：
﹁
其
言
天
地
似

蓋
笠
，
地
法
覆
盤
。
天
地
各
中
高

外
下
。
北
極
之
下
為
天
地
之
中
，

其
地
最
高
，
而
滂
沱
四
隤
，
三
光

隱
映
，
以
為
晝
夜
。
﹂
張
衡
的

﹁
渾
天
說
﹂
，
謂
：
﹁
渾
天
如
雞

子
。
天
體
圓
如
彈
丸
，
地
如
雞
中

黃
，
孤
居
於
內
，
天
大
而
地
小
。

地
表
裏
有
水
，
天
之
包
地
，
猶
殼

之
裹
黃
。
天
地
各
乘
氣
而
立
，
載

水
而
浮
。…

…

天
轉
如
車
轂
之
運

也
，
周
旋
無
端
，
其
形
渾
渾
，
故

曰
渾
天
也
。
﹂
若
干
觀
念
又
與
西

方
的
﹁
天
圓
說
﹂
有
幾
分
略
似
，

但
又
沒
那
麼
精
確
。
因
此
，
才
有

﹁
地
是
平
﹂
的
主
張
，
又
有
﹁
地

如
雞
中
黃
，
孤
居
於
內
，
天
大
而

地
小
﹂
的
堅
持
。
王
船
山
對
此
提

出
解
釋
與
批
判
，
王
夫
之
謂
：

﹁
渾
天
家
言
天
地
如
雞
卵
，
地
處

天
中
猶
卵
黃
，（

黃）

雖
重
濁
，

白
雖
輕
清
，
而
白
能
涵
黃
使
不
墜

於
一
隅
爾
，
非
謂
地
之
果
肖
卵
黃

而
圓
如
彈
丸
也
。
利
馬
竇
至
中
國

而
聞
其
說
，
執
滯
而
不
得
其
語
外

之
意
，
遂
謂
地
形
之
果
如
彈
丸
，

因
其
小
慧
附
會
之
，
而
為
地
球
之

象
。
人
不
能
立
乎
地
外
以
全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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筠
序
︽
職
方
外
記
︾
說
：
﹁
西
方

之
人
，
獨
出
千
古
，
開
創
一
家
，

謂
天
地
俱
有
窮
也
，
而
實
無
窮
，

以
其
形
皆
大
圜
，
故
無
起
止
，
無

中
邊
。
最
輕
清
者
為
天
，
天
體
多

重
，

出
地
外
；
最
重
濁
者
為
地

心
，
恰
恰
正
在
天
中
，
以
其
為
重

濁
，
本
所
有
形
有
質
者
，
皆
附
就

之
。
此
外
上
下
四
傍
，
皆
係
輕

清
，
重
地
不
能
就
輕
，
自
不
能

倒
落
一
處
。
論
其
成
位
，
則
天

包
火
，
火
包
氣
，
氣
包
水
，
水

包
土
，
重
重
包
裹
。…

…

考
圖
証

說
，
歷
歷
可
據
，
斯
亦
奇
矣
！
﹂

不
同
的
說
法
，
類
似
的
推
崇
，
大

量
地
出
現
在
當
時
與
傳
教
士
交
往

的
士
人
言
論
中
。
馮
應
京
敘
利
馬

竇
的
︿
輿
地
圖
﹀
也
說
：
﹁
西
泰

子
輿
圖
，
番
三
授
梓
，
遞
增
國

土
，
而
茲
刻
最
後
，
乃
最
詳
。
大

都
以
天
地
定
輪
廣
，
以
日
行
別
寒

燠
，
以
五
大
洲
辨
疆
界
，
物
產
、

民
風
之

奇
附
焉
。
於
戲
！
﹂

不
過
，
十
七
世
紀
前
期
傳
教

士
在
華
建
構
的
世
界
觀
，
對
當
時

或
產
生
了
一
些
影
響
；
但
並
未
深

植
民
心
或
完
全
改
造
中
國
傳
統
的

知
識
階
層
。
他
們
繪
製
地
圖
的
技

術
，
也
未
能
完
全
取
代
傳
統
中
國

繪
製
地
圖
的
觀
念
。
這
一
段
時
期

中
西
方
的
交
流
，
祇
能
說
處
於
一

種
平
行
而
互
相
滲
透
的
階
段
。

中
國
的
傳
教
士   
傳
教
士

的
中
國

明
亡
清
興
，
傳
教
士
在
華

的
活
動
沒
有
中
斷
；
清
廷
對
耶
穌

會
教
士
以
更
寬
容
的
態
度
對
待
。

順
治
與
康
熙
在
天
文
曆
算
方
面
，

繼
續
倚
賴
傳
教
士
。
順
治
︽
實

錄
︾
載
：
﹁
七
月
丁
亥
，
禮
部
啟

言
，
定
鼎
燕
京
，
應
頒
寶
曆
。
據

欽
天
監
稱
改
用
新
法
推
注
已
成
，

請
易
新
名
，
伏
候
欽
定
，
以
便
頒

行
。
攝
政
王
睿
親
王
籲
：
治
曆
明

時
，
帝
王
首
重
，
今
用
新
法
正

曆
，
以
敬
迓
天
休
，
誠
為
大
典
，

宜
名《

時
憲
曆》

，
用
稱
朝
廷

憲
天
乂
民
至
意
。
自
明
歲
順
治
二

年
為
始
，
即
用
新
曆
，
頒
行
天

下
。
﹂
另
外
，
滿
洲
人
以
相
對
弱

勢
的
人
數
，
控
制
偌
大
的
版
圖
；

為
了
確
立
有
效
的
管
制
，
正
確
的

地
圖
資
訊
提
供
地
理
信
息
，
絕
對

是
必
要
的
。
︽
實
錄
︾
載
康
熙
曾

諭
：
﹁
朕
纘
紹
丕
基
，
撫
茲
方

夏
，
恢
我
土
宇
，
達
于
遐
方
。
惟

是
疆
域
錯
紛
，
幅
員
遼
闊
，
萬
里

之
遠
，
念
切
堂
階
，
其
間
風
氣
群

分
，
民
情
類
別
，
不
有
綴
錄
，
何

以
周
知
？
顧
由
漢
以
來
，
方
輿
地

理
，
作
者
頗
多
，
詳
略
既
殊
，
今

昔
互
異
，
爰
敕
所
司
，
肇
開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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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而
成
，
中
國
境
內
一
共
分
成

六
百
三
十
一
個
重
要
點
的
經
緯
度

控
制
測
量
；
此
圖
採
用
梯
形
投
影

法
︵T

ra
p

e
z
o
id

a
l p

ro
je

c
tio

n

︶
，

以
通
過
北
京
的
子
午
線
為
本
初
子

午
線
，
經
緯
線
以
直
線
斜
交
，
而

構
成
梯
形
。
緯
度
五
度
為
一
排
，

南
北
共
分
八
排
，
每
排
又
以
經
度

分
為
若
干
幅
，
共
四
十
一
幅
。
每

幅
長
寬
皆
一
致
。
按1

:1
4

0
-1

5
0

萬

的
比
例
繪
製
，
範
圍
涉
及
南
到

海
南
島
、
北
達
黑
龍
江
、
東
及
台

灣
，
西
至
哈
密
以
東
的
滿
蒙
關
內

各
省
的
廣
大
地
區
，
即
西
到
西
經

四
十
度
，
北
至
北
緯
五
十
五
度
。

地
圖
史
上
的
絕
響

︽
皇
輿
全
圖
︾
的
完
成
，

對
中
國
而
言
，
誠
屬
首
創
；
但
它

的
意
義
非
僅
止
於
此
。
康
熙
︽
實

錄
︾
稱
：
﹁
尋
九
卿
奏
稱
：
從
來

輿
圖
地
記
，
統
統
前
後
相
沿
，
傳

聞
附
會
，
雖
有
成
書
，
終
難
考

信
。
或
山
川
經
絡
不
分
，
或
州
縣

方
隅
易
位
，
自
古
至
今
迄
無
定

論
。
我
皇
上…

…

分
命
使
臣
，
測

量
極
度
。
極
高
差
一
度
，
為
地
距

二
百
里
。
晝
夜
之
長
短
，
節
氣

局
，
網
羅
文
獻
，
質
訂
圖
經
，
將

薈
萃
成
書
，
以
著
一
代
之
巨
典
，

名
曰《

大
清
統
志》

。
特
命
卿
等

為
總
裁
官
，
其
董
率
纂
修
官
，
各

勤
乃
事
，
務
求
搜
採
閎
博
，
體
例

精
詳
，
厄
塞
山
川
，
風
土
人
物
，

指
掌
可
經
，
畫
地
成
圖
，
萬
幾
之

餘
，
朕
將
親
覽
。
﹂
雖
然
︽
大
清

一
統
志
︾
繪
製
了
山
川
、
關
隘
等

等
，
涵
蓋
了
地
圖
該
有
的
資
訊
；

但
傳
統
漢
文
化
的
輿
圖
技
巧
與
呈

現
出
來
的
結
果
，
恐
怕
無
法
滿
足

康
熙
對
於
疆
域
綜
觀
的
視
野
。

康
熙
是
一
位
雅
好
西
學
的
皇

帝
，
對
於
西
學
中
的
地
圖
亦
有
偏

愛
。
他
接
受
傳
教
士
之
請
，
進
行

全
國
性
的
測
繪
地
圖
的
工
作
；
在

此
之
前
傳
教
士
已
在
北
京
附
近
做

實
地
測
繪
的
工
作
，
結
果
讓
康
熙

感
到
滿
意
，
因
此
他
遂
同
意
傳
教

士
到
各
地
做
實
地
測
繪
的
工
作
。

從
康
熙
四
十
六
年
︵
一
七○

七
︶

起
，
傳
教
士
們
展
開
了
大
規
模
的

經
緯
度
繪
製
及
三
角
度
測
量
。

一
七○

七
年
十
二
月
北
直
隸
的
測

量
開
始
展
開
，
一
七○

八
年
六
月

完
成
；
隨
後
於
一
七○

八
年
七
月

命
法
國
傳
教
士
白
晉
︵J

o
a

c
h

im
 

B
o

u
v

e
t
, 

1
6

5
6

-
1

6
8

7

︶
、
雷

孝
思
︵J

e
a

n
-B

a
p

tis
te

 R
e

g
is

, 

1
6

6
3

-
1

7
2

8

︶
、
杜
德
美
︵P

. 

Ja
rto

u
x

, 1
6

6
8

-1
7

2
0

︶
三
人
測
繪

長
城
︵
據
聞
這
幅
地
圖
目
前
藏
於

梵
諦
岡
圖
書
館
︶
。 

︹
註
六
︺

一
七○

九
年
五
月
，
雷
孝

思
、
杜
德
美
等
人
開
始
測
量
滿

州
，
他
們
從
遼
東
入
手
，
東
南
到

朝
鮮
邊
境
，
東
北
到
黑
龍
江
口
，

測
繪
了
︽
盛
京
全
圖
︾
、
︽
烏
蘇

里
江
圖
︾
、
︽
黑
龍
江
口
圖
︾
、

︽
熱
河
圖
︾
。
一
七
一
一
年
起
，

傳
教
士
分
兩
隊
，
一
隊
前
往
山

東
作
內
地
的
測
量
；
另
一
隊
出

長
城
以
至
哈
密
，
測
繪
喀
爾
喀
蒙

古
，
回
途
中
經
山
西
、
陜
西
。

一
七
一
二
年
返
北
京
。
其
後
數
年

又
完
成
河
南
、
江
南
︵
江
蘇
及
安

徽
︶
、
浙
江
、
福
建
︵
包
括
台

灣
︶
、
江
西
、
廣
東
、
廣
西
、
四

川
、
雲
南
、
貴
州
及
湖
廣
等
測
繪

工
作
。
最
後
在
一
七
一
七—

一
八

︵
康
熙
五
十
八
︶
年
，
在
杜
德
美

的
主
持
下
完
成
︽
皇
輿
全
圖
︾
的

工
作
。︽

皇
輿
全
圖
︾
是
在
經
過

全
國
經
緯
度
實
測
的
基
礎
上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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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先
後
，
日
食
之
分
秒
時
刻
，

都
邑
之
遠
近
方
位
，
皆
於
是
乎

定
。
天
道
地
道
，
兼
而
有
之
。
從

來
輿
圖
所
未
有
也
。…

…

皇
上
精

求
博
考
，
積
三
十
年
之
心
力
，
核

億
萬
里
之
山
河
，
收
寰
宇
於
尺
寸

之
中
，
畫
形
勝
于
几
席
之
上
。
臣

等…
…

昔
曾
經
過
之
區
，
宛
若
阡

陌
，
素
所
未
歷
之
境
，
不
啻
鄉

閭
。
﹂
它
對
於
世
界
地
圖
學
史
的

發
展
，
有
幾
項
較
為
重
大
的
意

義
：

一
、
為
了
統
一
測
量
中
的
所
使
用

的
長
度
，
康
熙
規
定
以
二
百

里
為
地
球
經
線
一
度
，
每
里

長
一
八○

○

尺
，
每
尺
合
經

線
的
千
分
之
一
秒
。
此
項
以

經
線
弧
長
來
規
定
尺
度
的
辦

法
，
比
法
國
十
八
世
紀
以
赤

道
長
度
規
定
公
尺
的
長
度
早

上
二
百
年
。

二
、
康
熙
四
十
一
︵
一
七○

二
︶

年
，
曾
測
定
在
通
過
北
京
的

標
準
經
線
上
，
量
了
從
霸
州

到
交
河
的
直
線
距
離
；
康

熙
四
十
九
︵
一
七
一○

︶

年
，
又
在
滿
州
測
定
了
北
緯

四
十
一∼

四
十
七
度
間
每
一

經
度
的
距
離
，
發
現
緯
度
越

高
，
每
度
經
線
直
線
距
離
越

長
，
最
早
提
供
了
地
球
是
扁

圓
形
的
實
測
証
據
。

其
他
如
校
正
了
長
期
以
來
地
理
上

的
一
些
舛
錯
，
如
準
確
測
繪
出
新

疆
羅
布
泊
的
位
置
是
在
北
四
十
度

四
十
分
；
但
後
來
該
泊
因
風
蝕
及

沉
積
而
遷
移
到
四
十
度
以
南
；
世

界
第
一
高
峰
﹁
珠
穆
朗
瑪
峰
﹂
在

中
國
西
藏
境
內
；
局
部
海
岸
地
形

的
快
速
變
化
，
如
山
東
大
清
河
口

的
海
岸
線
因
黃
河
出
海
口
的
變
化

而
變
平
直
，
因
而
形
成
今
日
突
出

的
三
角
洲
。
另
原
圖
指
出
長
江
的

崇
明
島
以
北
江
口
仍
甚
廣
，
但
今

日
長
江
崇
明
島
面
積
加
大
而
河
口

變
窄
；
這
說
明
長
江
淤
積
甚
為
嚴

重
。
︹
註
七
︺

︽
皇
輿
全
圖
︾
準
確
度
相

當
高
，
但
完
成
後
深
藏
內
府
，
外

界
難
得
一
見
；
在
此
基
礎
下
完
成

的
乾
隆
︽
大
清
一
統
輿
圖
︾
亦
不

易
見
；
一
直
到
嘉
慶
朝
胡
林
翼
、

嚴
樹
森
根
據
內
府
密
藏
而
繪
製
的

︽
大
清
一
統
輿
圖
︾
，
才
算
把
清

初
的
測
繪
成
果
公
諸
於
世
。
但
已

時
隔
一
百
五
十
年
之
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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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5

︶
最
為

重
要
；
本
書
次
年
阿
姆
斯
特
丹
接

著
出
版
。
杜
赫
德
沒
到
中
國
，
這

部
書
資
料
來
源
即
傳
教
士
所
提
供

的
；
而
書
上
所
附
四
十
六
幅
地

圖
，
是
當
時
皇
室
的
地
理
官
唐
維

爾
︵Je

a
n

 B
a
p

tiste
 B

o
u

rg
u

ig
n

o
n
 

但
是
法
國
傳
教
士
卻
早
將
測

量
成
果
傳
回
巴
黎
，
同
時
運
用
這

批
成
果
繪
製
或
著
成
許
多
作
品
。

其
中
杜
赫
德
︵J. B

. D
u

 H
a
ld

e

︶

所
著
，
於
一
七
三
五
年
在
巴
黎

出
版
的
︽
中
華
帝
國
的
地
理
、
歷

史
、
年
代
、
政
治
及
地
文
全
志
︾

︵D
e
s e

rip
tio

n
 G

e
o

g
ra

p
h

iq
u

e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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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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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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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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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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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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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

, 

d
’

A
n

v
ille

, 1
6

9
7
-1

7
8

2

︶
根
據
傳

教
士
的
資
料
所
繪
製
。
一
七
三
七

年
，
這
批
地
圖
單
獨
出
版
︽
中

國
新
地
圖
集
︾
︵N

O
U

V
E

L
 

A
T

L
A

S
 D

E
L

A
 C

H
IN

E
, D

E
L

A
 

T
A

R
T

A
R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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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N

O
IS

E
, E

T
 D

U
 

T
H

IB
E

T

，
有
時
亦
被
稱
為
法
文

版
︽
皇
輿
全
圖
︾
︶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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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職方外記》明刊本原署名是「西海艾儒略增譯，東海楊廷筠彙記」；另李之藻《刻職

方外記序》謂：此書底本為龐迪我與熊三拔。據此，謝方認為《職方外記》作者應包括

四人，即龐迪我、熊三拔、艾儒略、楊廷筠。但從《四庫全書》開始，《職方外記》僅署

名「艾儒略撰」，成為一人，以後就習慣此書稱為艾氏一人撰寫了。參謝方，《職方外記

校釋》〈前言〉，（北京：中華，1996），頁3-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南懷仁〈坤輿全圖〉，典藏編號：平圖020786-020793，共八幅。

每幅長171cm、寬51-54cm不等，狀況如文中附圖。南懷仁〈坤輿全圖〉的刻印本翻印

過數次且流傳甚廣，見李孝聰，《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北京：國際文化

出版公司，1986），頁10-14；不過，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發現南懷仁彩繪絹本〈坤輿全

圖〉，倒是令人意外。據王省吾報告繪本共兩巨幅，縱199cm，橫155cm；陸地為土黃

色，海水波紋青黃色、山脈深綠色，海陸動物分別以紅、黃、藍、白、綠各色表示。東、

西半球圓周用紅色線表示，共四圈。赤道、南、北回歸線、河流、海岸均用墨色。東、西

半球圓周所標緯度與冬夏晝夜長短時刻、赤道上經度度數、地名與註釋，均以中文楷

書書寫。參見王省吾，〈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所藏彩繪絹本南懷仁〈坤輿全圖〉〉，載

於《紀念譚其驤先生八十五周年誕辰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上海：復旦大學，

1996）。王文資料引自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

學的譯著與傳播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22及頁55。

「地圓說」是利馬竇引進的觀念，利氏說：「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為一球，居天球之

中，誠如雞子黃在青內。有謂地為方者，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語其形體也。天既包

地，則彼此相應，故天有南北二極，地亦有之」、「地形本圓球，今圖為平面，其理難

於一覽而悟，則又仿敝邑之法，再作半球圖者二焉。一載赤道以北，一載赤道以南，

其二極則居二圈當中，以肖地之本形，便於互見。共成大屏六幅，以為書齋臥游之具。

嗟嗟！不出戶庭，歷觀萬國，此於聞見，不無少補。」參利馬竇，《坤輿萬國全圖》〈天

地渾儀說〉；引自黃時鑒、龔纓晏，《利馬竇世界地圖研究》下編〈文獻整理〉，（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165-168。另見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二，（北京：中華，

1957），頁99。劉氏謂：「天文實用及地球經緯圖，皆利氏西來後始出。」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鄭玄注

云：「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圓象天，琮八方象地。」這種「天圓地方」、「外圓內方」的觀

念，深植中國古代傳統士大夫的內心。

這種天朝優越的傳統，由來已久。宋代理學家石介有一篇很有名的〈中國論〉頗能代表

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天下觀。石介說：「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

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參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中國論》，（北

京：中華，1996），頁116。

關於《皇輿全圖》的測繪起迄時間，說法紛歧；此說係根據杜赫德（J. B. Du Halde）

的記錄，測量始於西曆1708年7月14日（即康熙47年4月16日）；而傳教士直至1709

年1月10日才返回北京。參J. B. Du Halde Des e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1735, printed in Paris.其中葛劍雄節譯以〈測繪中國地圖紀事〉為篇名，刊於

《歷史地理》第二輯（中國歷史地理編委會，上海復旦大學），1982。

《皇輿全圖》的完成，在中西方地圖學史上均有重大的意義；這是以西方繪圖技術實

際運用在中國的成功例子。它所代表的意義不僅是以下數端，列舉數項僅就明顯的事

例說明而已。關於這部分問題，可參船越昭生，《鎖国日本にきた「康熙 」の地理學史

的研究》，（日本：法政大學，1986），頁117-134〈「康熙 」受容の成果〉及頁138-144

〈「康熙 」利用の地理學史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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